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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本丛书人选书目的内容全面覆盖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审判和执行的各个诉讼阶段中的重
要诉讼法律制度。
本丛书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尤其是对管辖、证据、司法鉴定、强制措
施适用、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刑事和解等方面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力求从多角度提供更具可操作
性的制度选择方案。
在信息化时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必须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的电子证据的收集、保全、证据规
则、DNA生物证据的运用等前沿问题作出回应，本丛书也吸纳了一批介绍国外先进经验，探讨新时期
程序法运行中的新问题的具有开创性的作品。

第二，本丛书的出发点是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基础上，深入探寻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基本规
律和价值取向，从期对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起到参考作用，帮助广大司法工作者正确理解法律精神，
在办案过程中准确解释法律。
为此，本丛书选择了一批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制定背景、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解读
，进而研究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著作。
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直接服务于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工作，尤其是对公检法机关的司法工作人员规范
执法、提高办案质量发挥指导作用。

第三，本丛书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机关长期从事业务指导工作的专家担任总
主编，选择了具有前瞻性、独创性、实用性和建设性的刑事诉讼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收入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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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 论
　第一章 刑事和解的基础理论问题
　　第一节 刑事和解存在的价值基础和法律政策依据
 　　一、刑事和解存在的价值基础
　　 二、刑事和解的法律政策依据
 　　三、各地的实践探索和规范依据
　　第二节 刑事和解的性质界定
 　　一、刑事和解的性质
　　 二、刑事和解的特征
　　第三节 刑事和解应当遵循的原则
 　　一、双方自愿原则
　　 二、合法原则
 　　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则
　　 四、国家专门机关中立原则
 　　五、公平正义原则
　　 六、双向保护原则
　　 七、不得以和解不成，作出对加害人不利处理原则
 　　八、兼顾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三者利益原则¨
　　 九、公开透明原则
 　第四节 刑事和解的结构和模式选择
 　　一、刑事和解的结构
　　 二、刑事和解的模式
　第二章 刑事和解的制度内容
 　第一节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对象
 　　一、理论界的争议
　　 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三、关于单位能否成为刑事和解的主体
　　 四、关于涉外案件能否进行刑事和解
 　　五、本书的观点
　　第二节 刑事和解适用的阶段
 　　一、学界的争论
　　 二、本书的观点
　　第三节 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一、学界的观点
　　 二、实践中的做法
 　　三、本书的观点
　　第四节 刑事和解的主持人
 　　一、主持人的资格条件及职责
　　 二、学界关于谁是适格主持人的争论
　　 三、实践中的做法
　　 四、本书的观点
 　第五节 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和方式
 　　一、启动前的必要评估
　　 二、启动的方式
 　　三、启动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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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刑事和解的一般程序
　　 一、刑事和解中当事人享有的权利
　⋯⋯
第二编　分论
第三编　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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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刑事和解后存在风险。
刑事和解后会出现当事人反悔的风险。
无论是加害方或是受害方均可能在履行刑事和解协议后反悔。
当事人反悔后，审查逮捕部门如何处理，并无法律法规予以规范。
（1）受害方在加害方履行刑事和解协议后反悔。
受害方反悔比较常见，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受害方拿到赔偿款后拒不返还，但仍要求继
续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且以赔偿款是其本就应得的损害赔偿作为抗辩。
因刑事和解本身是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基础，即达成和解协议时，双方当事人是出于真诚、自愿即可
，并不要求当事人在以后的时间内一直保持这种心理态度。
因人的主观心态只能从客观行为中去推断，故不能以拿到赔偿款后表示反悔而推定受害人当时非出于
自愿。
因在签订协议时可能是自愿，也可能仅为拿到赔偿款（即非自愿），故不能从事后的反悔行为中必然
推定出事前受害人也不自愿这一结论，所以只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只要受害方当时非在强制、胁迫
情况下签订了刑事和解协议，即应推定为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
第二种情形是受害方在签订和解协议并得到赔偿款后，自愿退还赔偿款项，要求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
。
对此仍然应确认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
对于加害人不反悔，而受害方反悔的两种可能情形均作出刑事和解协议仍然有效的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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